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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3日17时27分，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林泉西路与九沟南路交叉口南400米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粉煤灰库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为130.71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成立了由区发改委（工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商务局、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总工会、区司法局、区人社局、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和经开区应急管理局等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纪委监委、区人民检察院参加此次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未辨识粉煤灰库安全风险，未采取防止坍塌的安全措施，在库内开展筛网疏通作业时，粉煤灰坍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6MACY0J****；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23年9月12日；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乌昌路252号德海新天地B座商业办公楼办公658室。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水泥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门窗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事故相关单位（粉煤灰库所属单位）：乌鲁木齐汇达联盛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9592848****；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贺**；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12年04月24日；住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铁厂沟曙光下村十二巷1653号-1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混凝土加汽砌块、马路砖、保温材料；粉煤灰及炉渣的清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9月30日，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汇达联盛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粉煤灰库租赁合同》，承租乌鲁木齐汇达联盛建材有限公司厂区北侧的粉煤灰2号库，用于储藏粉煤灰。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监管）情况
1.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未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区商务局未提供监督指导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资料。

3.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2024年以来，对乌鲁木齐汇达联盛建材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共计4次，督促整改安全隐患14条，宣传教育2次，提出监督检查意见14条。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5月23日16时30分许，工人马**和虎**站在吊篮内，工人寇**在粉煤灰库棚顶用对讲机指挥吊车驾驶员，将吊篮下降到库底下料口筛网上方4米高的位置，2人用钢管敲击筛网，清除堵塞料块，约20分钟后上来休息。17时20分许，筛网又堵塞，马**和虎**再次站在吊篮内下降到库内进行疏通作业。17时27分许，下料口上方提升机周围粉煤灰发生坍塌，将2人掩埋，寇**立即通知吊车起吊。约3分钟后，吊车驾驶员将吊篮吊出坍塌的粉煤灰堆，从屋顶缺口处把吊篮吊出，此时马**和虎**趴在吊篮的护栏上，都无意识。现场人员立即将2人抬出吊篮。17时34分许，寇**拨打120急救电话。
（四）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地点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林泉西路与九沟南路交叉口南400米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粉煤灰库内，粉煤灰库房宽60米长120米，为地下库房，从棚顶最高处到库底距离为14米，棚顶高出地面2米，使用钢筋锚杆水泥支护。（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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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粉煤灰库内做了钢筋锚杆水泥支护，粉煤灰库内建有挡土墙将灰库分为两段，前段有行车坡道，人员和车辆可以进入库房，后段无进入通道，粉煤灰罐车通过顶棚旁管道将灰卸入库内，通过库内新建的提升机出库。（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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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粉煤灰罐车通过顶棚旁管道将灰卸入库内，粉煤灰通过库内新建的提升机出库，库房底部有2个下料口，灰料通过气垫管廊送往提升机，每个下料口上方覆盖长、宽约4米的筛网，通过重力落料。（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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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4.粉煤灰仓库顶棚被掀开的缺口，因救援提升吊篮过程中，钢丝绳斜拉将棚顶檩条C型钢拉弯变形、脱焊落入灰库内。（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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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5.粉煤灰库内下料口已被坍塌的灰料掩埋，粉煤灰底面呈锅底状。（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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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6.事故现场寇**租赁的吊车牌号为新AE25**，该轮式起重机额定起重量25吨，起升高度39.5米，检验日期是2021年4月29日，起重机驾驶员朱**持有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放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证件编号为：41282519910727****（Q2限流动式起重机），有效期至2026年2月。吊车支腿落地，吊车小钩吊挂吊篮，落于仓库顶棚上。（见图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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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7.用于载人的吊篮，使用金属方管焊接制作，四角有吊耳，对角穿挂吊带，无铭牌，吊篮上放有一根金属圆管与方管焊接而成的钢管已弯曲变形。（见图9、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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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2.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目前为死者的赔偿和伤者的医疗费用，共计人民币130.71万元。
二、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17时27分许，事故发生后，17时37分许，现场散装罐车驾驶员高**向王**报告事故情况，17时40分许，化工工业园给区应急管理报告事故。17时49分许，区应急管理局给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18时12分，寇**拨通110报警电话报告事故情况。接到事故信息后，区应急管理局、区发改委（工信局）、化工工业园管委会、盛达东路片区管委会等部门赶赴现场了解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4年17时27分许，事故发生后，寇**立即通知吊车驾驶员起吊。约3分钟后，吊车驾驶员将吊篮吊出坍塌的粉煤灰堆，从屋顶缺口处把吊篮吊出，放在棚顶上。现场人员立即将2人抬出吊篮。17时34分许，寇**拨打120急救电话。17时55分许，第一辆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马**运至米东区人民医院。18时10分许，第二辆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虎**拉至石化医院。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4年5月23日18时10分许，第一辆120救护车将马**送往米东区人民医院进行急救，经检查后转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救治。2024年6月11日，马**病情好转，已出院。

5月23日18时30分许，第二辆120救护车将虎**拉至石化医院，经检查已无生命体征。
伤者马**医疗费均由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承担。5月26日，与死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书，并支付了赔偿费用。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能及时通知企业主要负责人，将伤者送医救治，各部门能及时响应，应急处置基本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未辨识粉煤灰库安全风险，未采取防止坍塌的安全措施，让工人进入粉煤灰库危险区域作业，被坍塌的粉煤灰掩埋。
（二）间接原因分析
1.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向作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2.乌鲁木齐汇达联盛建材有限公司将粉煤灰库租赁给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未进行安全检查。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辨识作业现场风险，未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

（二）乌鲁木齐汇达联盛建材有限公司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进行安全检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的规定。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王**，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实际负责人，未建立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贺**，乌鲁木齐汇达联盛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未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进行安全检查。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乌鲁木齐汇达联盛建材有限公司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新疆兴朋商贸有限公司要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建立起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要组织辨识作业现场风险，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二）乌鲁木齐汇达联盛建材有限公司要与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要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三）米东区商务局要监督、指导商贸流通仓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增强事故防范和应对能力。

（四）铁厂沟镇人民政府（因盛达东路片区已撤销，原辖区企业已移交铁厂沟镇管辖）要对辖区内企业广泛宣传生产现场安全风险辨识和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等安全生产知识，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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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租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租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租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租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租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租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